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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984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建设机械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6-053 

 

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陕西建设机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租赁

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交易内容：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租赁位

于金花北路 418 号的公司办公大楼附着的 9,725.69 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，用于办公经

营。 

● 过去 12个月内存在有公司租赁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号的 150,700.9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事项，年租金为 482.22

万元，租赁期至公司生产经营区域搬迁完毕之日解除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目前，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搬迁工作即将完成，公司

与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机集团”）签署的

租赁金花北路 418号的 150,700.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及《土

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》亦即将解除。鉴于公司作为办公经营之用的办公大楼位于上述

地址，为了维护公司正常的办公经营需要，公司拟向建机集团租赁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

418号的公司办公大楼附着的 9,725.69平方米土地（以下简称“该宗土地”）的使用权。 

鉴于上述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存在有公司租赁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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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 号的 150,700.9 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事项，租金为 32 元/平方米/

年（其中含 14 元土地使用税），合计年租金为 482.22 万元，租赁协议随公司生产经营

区域搬迁完毕之日解除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建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法定代表人：杨宏军，注册资本：18,920 万元，注

册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 418号，主营业务：机械设备及成套设备、金属

结构产品及相关配件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安装、调试及维修；机动车辆（小轿车除外）

的研发及销售；原辅材料、设备的购销；物业管理；本公司房屋道路修建、普通货物运

输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

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2015年度，建机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69,517.63万元，净资产 319,575.02

万元，营业收入 72,115.95 万元，净利润-2,061.49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1、本次交易的标的是：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所有的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 号

的 9,725.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。 

2、公司拟租用的土地，所有权属于建机集团，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

他任何限制使用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

其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

1、租赁方式为包租方式。 

2、租赁价格参考当地同类租赁项目市场价格，交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公司拟采用包租的方式向建机集团租赁其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号的公司办公大

楼附着的 9,725.69 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，用于公司办公经营。该宗土地租金为 32 元/

平方米/年（其中含 14 元土地使用税），合计年租金为 311,222元，租期 10年，租金每

半年支付一次，于每年 6月底前缴付清上半年的租金，12月底前缴付下半年租金，考虑

土地计价变化因素，每十年修订一次上述租金价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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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办公经营场所的需要，便于公司日常办公经营活动的有

序开展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、2016 年 6 月 7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向陕西建设机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的议案》。 

在审议此项议案时，关联董事杨宏军、李长安、申占东先生进行了回避，独立董事

李敏、宋林、张敏及其余 3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此项议案。（详见公司同日发布

的《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，公告编号

2016-059）。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李敏、宋林、张敏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，

详细了解了该事项发生的背景，审慎地分析了该项关联交易对于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，

同意将《关于公司向陕西建设机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的议案》提交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，同意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签署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。 

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、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的办公经营需要，便于公司日常办公的有

序开展； 

（2）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参考当地同类租赁项目市场价格，交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

基础上达成的，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平、合理； 

（3）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的制度，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务； 

（4）、本次关联交易中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本次关联

交易事项。 

3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参考当地同类租赁项目市场价格，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

确定，遵循了市场原则，价格公允； 

（2）、本次关联交易满足了公司对日常办公经营场所的需要，便于公司经营工作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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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； 

（3）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形，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。 

七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
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原签订有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和《土地使用权租

赁补充协议》，双方约定，公司租赁建机集团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 号的 150,700.9

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，年租金为 482.22 万元，租赁协议至公司生产经营区域搬迁完毕

之日解除。（详见公司 2016年 4月 28日发布的《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<

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>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 2016-036） 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； 

3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； 

4、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


